
國立臺東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 

報名費退費申請書 
 

一、考生          報名貴校          學系(學程)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

試，因故放棄報名，檢附考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申請退費，敬請核辦。 

二、申請退費原因：(請勾選) 

□ 重複繳費 

□ 放棄報考 

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

三、考生帳戶資料 

(郵局、土銀、合庫以外之帳號，銀行將另扣取交易手續費30元)：  

金融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戶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帳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(請檢附考生本人存摺影本) 

四、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113/   /   / 

此致 國立臺東大學招生委員會 

※考生請注意： 

 1.退費申請截止期限為113年5月10日(星期五)，逾期因本甄試已進入實質審查階段，恕不受理退

費。 

  2.本考試將扣除行政作業處理費200元後退還報名費餘額(重複繳費者，溢繳之費用得全額退費)。 

3.本申請書填畢後，請併同考生本人帳戶存摺，傳真至本校：089-517336，並來電確認收件：089-

517335。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(以下欄位考生請勿填寫) 

國立臺東大學退費申請收件日：113/   /   / 

承辦人員審核： 

單位主管覆核： 


